关于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信访件
 （受理编号：D3ZB20240730498）的销号公示
2024年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信访件受理编号：D3ZB20240730498投诉问题：临淄区敬仲镇苇河村东北角2公里左右，垃圾焚烧厂异味严重，要求治理。现对该信访交办件进行销号公示，公示内容如下：

一、责任单位
责任单位为：敬仲镇、区综合行政执法局、临淄生态环境分局

二、整改目标

提高生活垃圾分类准确率，加强运输车辆密闭运输管理。

3、 整改内容及措施

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加强宣传教育，加大检查力度，提高生活垃圾分类准确率。加强运输车辆封闭运输管理，减少异味产生。

四、整改成效

1.破损的原生库房顶已修复完毕，异味治理设施正常运行。
2.加强我区生活垃圾运输车辆“跑冒滴漏”现象监管，目前，运输车辆符合密闭要求，异味得到有效控制。该信访交办件已按要求完成整改，拟销号。

公示期为2025年11月21日至2025年11月27日。公示期内如有意见，请致电临淄区综合行政执法局，联系电话：7180803。

    临淄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
    2025年11月20日
